
附件1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2026年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贷款贴息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万盛经开区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支持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十条政策的通知》（渝府办发〔2026〕5号）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的通知》（渝府办发〔2026〕22号）文件精神，确保贴息政策精准、高效落地，现将《2026年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项目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6年6月22日

2026年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贷款贴息项目实施细则
一、贴息对象

全市具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贴息范围

对申报主体在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的新增贷款进行补贴，贷款用于食品及农产品加工技改扩能、爆品打造、营销推广、科技研发等生产经营活动。

以下情形不纳入贴息范围：同笔贷款已享受或拟申报其他贷款贴息政策的，不得重复享受，严禁多头申报、重复申报；

三、贴息标准
贷款贴息比例最高不超过放贷时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60%，单户申报主体享受贴息最高不超过200万元。LPR一年期3.0%，5年期以上3.5%。
四、兑付程序

（一）自主申报。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向所在区（县）农业农村部门提交申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贴息汇总表、贷款贴息明细表、营业执照、贷款合同、放款凭证或借据、金融机构真实性承诺书、利息支付凭证，以及能够证明贷款用于规定用途的支出凭证等。
    （二）区县审核公示。区（县）农业农村部门按照“一主体一档案”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审查，保证数据真实性和资料完整性。对审核通过的拟补助名单及金额须进行公示。
    （三）市级核查。各区县将公示无异议的审核结果及相关材料汇总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委农产品加工处。市里将适时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项目核查。
   （四）资金下达。农业全产业链及农产品加工贴息资金下达至各区县后，各区县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会同财政部门，原则上应当在接到转移支付资金后30日内分配下达到位。
五、管理与监督要求

（一）优化服务流程。按照《重庆市进一步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推动经济企稳恢复提振政策措施》（渝府办发〔2023〕17号）文件要求，各区县应最大限度精简材料、优化流程、提高效率，推动贴息资金高效兑现。
（二）严格审核把关。各区县须核实申报主体是否属于贴息对象、是否存在重复申报等情形，并严格审核贷款实际用途，对申报主体提供的申报资料进行认真核查。
（三）及时报送资料。请各区县于7月15日前将通过第三方机构审核、公示无误的资金兑付方案，包括申报主体逐笔填写的贷款贴息汇总表、贷款贴息明细表Excel电子版（附件1、2）和第三方机构审核报告、公示资料等盖章扫描电子件，通过内网公文或外网邮箱（jgc5002@163.com）报市农业农村委农产品加工处。各区县完成兑付后，须将贴息资金兑付情况（含佐证凭证）及绩效自评报告（盖公章）及时报市农业农村委农产品加工处。
（四）强化资金监管。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监管的通知》（渝财农〔2025〕77号）等文件要求，加强资金使用管理，落实好绩效目标实现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控”相关规定。对于弄虚作假、套取贴息资金的，一经查实，按规定追回资金，并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1.××区（县）2026年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汇总表

2.××区（县）2026年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贷款贴息明细表


